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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等行政检察监督问题研究
                ---以某公司不服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决定行政争议申请监督案为例
王华燕[footnoteRef:0] [0: 平罗县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 王华燕] 


一、基本案情
2020年8月24日，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某公司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在用的一台3T起重机械超过有效检验期限，该设备主要用于在维修过程中吊运重物，由于该公司不能提供有效定期检验报告，执法人员向该公司下达了 监特令[2020]第0000634号《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要求当事人立即停止使用超过有效检验期限起重机。随后，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查处，经调查发现，由于该公司对该台设备使用较少，且关于这台3T起重机械的相关合格证、购买发票、检验报告等资料均已丢失，所以对该设备未及时申请检验。
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查明事实后，于2020年9月1日立案查处，于2020年11月12日向某公司送达了监告字[2020]第281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于2020年11月13日向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了申辩，理由为：第一，被检查的那台3T起重机械一直闲置并未使用；第二，认为罚款数额大大超出了产品本身价值，申请降低罚款数额；第三，疫情期间企业亏损较大，无力承担罚款数额。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认为申辩理由与调查实际情况不符，且无有效的法律、法规依据，遂未被采纳，故于2020年11月8日做出了监处字[2020]第2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某公司不服该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欲寻求法律救济。
2020年11月20日，某公司对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检察机关依法监督某县市场管理局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减轻罚款。
检察机关依法调阅了该案行政执法卷宗材料，查阅相关法律依据后，对该行政争议监督案件开展走访调查，一方面赴宁夏正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3T起重机械现场查看设备情况，向企业了解具体案件情况；另一方面与县市场管理局进行沟通，听取意见，进一步了解案情。经调查发现，某公司确实存在对该公司存在的3T起重机械在有效检验期限内没有对该台起重设备做有效检验的事实，并且日常工作中也会用于吊运重物，只是使用率低。因此，某公司存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第三款：“未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得继续使用。”的规定，该案中某公司未定期检验3T起重机械并使用的事实存在。
2020年12月1日，检察机关针对某公司不服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争议进行现场化解。化解过程中，检察机关从案件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及产生的危害后果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和释法说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检察机关的释法说理下，认识到使用未经检验的特种设备可能存在导致严重安全生产事故的风险性，愿意接受该局做出的监处字[2020]第28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表示将放弃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并于次日，积极缴纳了全额罚款3万元。该案矛盾纠纷化解完毕，案结事了。
行政争议矛盾化解后，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对通过释法说理化解矛盾的做法非常认可，使其本人思想观念发生转变，认识到在安全生产中不得有任何麻痹思想，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公司的行政处罚给他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愿意接受行政处罚，放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二、 检察机关化解行政争议化解面临的现状问题
经对上述案件涉及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可得出，行政检察调处化解是诉讼监督职能的延伸，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体现为当事人依法行使处分权与行政检察监督的符合。检察机关作为第三方介入行政争议矛盾化解中，表现为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以当事人处分权依法行使为主导；二是以行政检察监督为手段；三是以当事人双方合意为基础；四是以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为目标；五是以稳定社会秩序为已任。检察机关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是通过检察机关履行职责避免或者解决行政诉讼空转，其第一层目的与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一致，即解决行政争议；第二层目的是长远目标，即监督制约行政权、促进依法行政，行政检察是行政纠纷司法救济的最后一道关口。行政检察通过回头审视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政审判一系列完整的司法救济过程，梳理和检视行政争议存在的原因、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化解行政争议，最大限度降低社会风险。
目前，检察机关做实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存在法治化瓶颈：一是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不彰显，当前尚未做好行政检察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没有发挥好不同主体协同解决行政争议的功能。二是法律规范层面的规定不明确，比如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解决行政争议”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是否相同。三是在司法实践层面的认识不统一，包括案件范围、化解程序、方法手段、化解标准等方面。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很好地实现立法目的，行政诉讼中相当一部分    行政争议不仅没有解决，还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新的争议。检察机关在解决社会矛盾方面依然存在诸多薄弱环节。行政机关是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主体，承担着主体责任，但是现实中行政机关并不是化解行政诉讼中行政争议的积极主体。社会各界非常期待行政争议等社会矛盾能够有一个便捷、快速、有效的解决渠道，但是目前依然困难重重。
三、下一步检察机关化解行政争议矛盾纠纷的设想
有些行政争议虽然表面源于行政行为的违法或者不当，但实质是源于相应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合法或者不合理。因此，发挥行政检察在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作用，可以逐步探索行政检察前端参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机制，着力推动解决行政案件程序空转，破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难的问题。
一是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司法责任制原则，积极参与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发挥熟悉情况、就近就地开展工作的有所，联动解决行政争议。
二是积极探索开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行政争议化解工作，发挥“一手托两家”作用，既依法监督法院对行政机关非诉执行申请的受理、审查、裁决和实施行为，又主动透过法院行政非诉执行活动监督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通过检察建议、促进和解、释法说理等方式积极化解案件实体争议，促进案结事了政和。
三是依托地方行政争议调解中心、诉调对接中心以及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建立的衔接机制，或者应行政复议机关的邀请，介入处于行政复议环节的行政争议化解，发挥调查核实和司法审查的专业优势，通过释法数理、发出检察建议、促进和解等方式实现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减轻当事人诉累。
四是重视司法政策更新司法理念和方式，融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同时，综合运用行政抗诉、检察建议、调查核实、公开听证、检察宣告、专家咨询、引导和解等多种方式，推动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及附带民事争议的“一揽子”化解，推动实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
    

                          
